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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學年度五專免試入學介紹 

及國中端集體報名作業說明 



南區五專聯合免試 
入 學 招 生 委 員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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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學年度五專免試入學介紹 
• 南區五專免試入學招生學校 

• 104學年度五專免試入學重要日程 

• 超額比序項目積分說明 

 

 免試入學集體報名作業說明 
• 免試入學報名表填寫範例 

• 集體報名作業檢核及裝袋方式 

• 報名注意事項 



南區五專聯合免試 
入 學 招 生 委 員 會 

五專 
免試入學 

南區 
(樹人醫專) 

中區 
(仁德醫專) 

北區 
(蘭陽技術學院) 

18校 

嘉義以南 

(含台東) 

4校 

南投、彰化 

台中、苗栗 

24校 

新竹以北 

(含花蓮宜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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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五專聯合免試 
入 學 招 生 委 員 會 

代碼 招生學校 招生名額 
通知參加現場登記分發人數
與一般生招生名額之倍率 

通知參加現場登記
分發名次 

311 國立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50 2        1~100 

312 國立臺南護理專科學校 292 3        1~876 

313 大同技術學院 65 2        1~130 

314 東方設計學院 175 3        1~525 

315 文藻外語大學 289 2        1~578 

316 美和科技大學 315 2        1~630 

317 南榮科技大學 105 3        1~315 

318 輔英科技大學 443 2        1~886 

319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361 3        1~1083 

 18所招生學校包含醫事護理類、語文類、餐飲觀光類、幼保美容類、商業類、 

     資訊管理類、電機生技類及設計類等招生類別，共計招收6,333名。 

※詳見簡章第22至39頁 

3 



南區五專聯合免試 
入 學 招 生 委 員 會 

代碼 招生學校 招生名額 
通知參加現場登記分發人數
與一般生招生名額之倍率 

通知參加現場登記
分發名次 

320 和春技術學院 119 2        1~238 

321 慈惠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835 3        1~2505 

322 樹人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1,089 2.4        1~2614 

323 敏惠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914 3        1~2742 

324 高美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76 3        1~228 

325 育英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357 2        1~714 

326 崇仁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726 2.8        1~2033 

327 國立臺東專科學校 91 3        1~273 

328 國立高雄餐旅大學 31 3        1~93 

合    計 6,333 

※詳見簡章第22至3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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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五專聯合免試 
入 學 招 生 委 員 會 

項次 日   期 項   目 

1 104年1月30日（星期五）起 
※簡章、報名表公告暨下載 
（可至南區五專各招生學校購買） 

2 

國中集體通訊與個別網路報名： 

104年6月9日（星期二）0:00 至 

104年6月18日（星期四）15:00前 

完成網路資料輸入。 

  

個別通訊報名： 

104年6月9日（星期二）至 

104年6月18日（星期四） 

※受理國中集體通訊、個別網路與個別通訊報名 

報名資料請於104年6月18日（星期四）前寄出。 

郵寄地址：（資料寄出以國內快捷郵件或限時掛號郵戳為憑） 

82144高雄市路竹區環球路452號  

（104學年度南區五專聯合免試入學招生委員會收） 

國中集體報名網址：https://junior.nutc.edu.tw/U5_1/ 

個別網路報名網址：https://junior.nutc.edu.tw/U5_3/ 

3 

國中集體與個別現場報名： 
104年6月21日（星期日）至 

104年6月23日（星期二） 

每日9:00~16:00 

※受理國中集體與個別現場報名 

    報名地點：82144高雄市路竹區環球路452號 
（樹人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4 104年6月18日（星期四）12:00起 
※開放查詢是否完成報名手續，每日12:00及16:00更新資料。 

網址：http://s5.szmc.edu.tw/ 

5 104年6月24日（星期三）12:00前 
※確認完成報名手續 

網址：http://s5.szmc.edu.tw/ 

※詳見簡章第I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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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五專聯合免試 
入 學 招 生 委 員 會 

項次 日   期 項   目 

6 104年6月26日（星期五） ※各招生學校寄發免試入學成績暨現場登記分發報到通知單 

7 104年6月29日（星期一）15:00前 
※各招生學校網頁第一次公告參加現場登記分發名單、時間及
地點，供免試生查看。 

8 104年6月29日（星期一）17:00前 

※確認是否收到免試入學成績暨現場登記分發報到通知單，若
未收到，請逕向各招生學校查詢。 

（招生學校聯絡資訊請參閱簡章第IV至VI頁） 

9 104年7月1日（星期三）12:00前 
※受理複查截止 

（招生學校聯絡資訊請參閱簡章第IV至VI頁） 

10 104年7月3日（星期五）15:00前 
※各招生學校網頁第二次公告參加現場登記分發名單、時間、
地點及實際招生名額，供免試生查看。 

11 104年7月4日（星期六） 

※免試生應攜帶免試入學成績暨現場登記分發報到通知單、身
分證明文件正本及學歷（力）證件正本等相關資料，至各招生
學校辦理現場登記分發報到，時間及地點以各招生學校通知為
準。 

12 104年7月7日（星期二）17:00前 ※錄取生放棄錄取資格截止 

※詳見簡章第I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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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五專聯合免試 
入 學 招 生 委 員 會 

■報名資格 
國民中學應屆畢業生。 

國民中學非應屆畢業生。 

同等學力者。 

 
■身分別 
一般生 

特種身分生：原住民生、境外優秀科學技術人才子 

                            女(簡稱境外科技人才子女)、身心障礙 

                            生(簡稱身障生)、政府派赴國外工作人 

                            員子女(簡稱派外人員子女)、蒙藏生、 
                           僑生、退伍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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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五專聯合免試 
入 學 招 生 委 員 會 

主項目名稱 

1. 

多 

元 

學 

習 

表 

現 

2. 

技 

藝 

優 

良 

3. 

弱 

勢 

身 

分 

4. 

均 

衡 

學 

習 

5. 

適 

性 

輔 

導 

6. 

國 

中 

教 

育 

會 

考 

7. 

其 

他 

分項目名稱 
競 

賽 

服 

務 

學 

習 

表日
現常
評生
量活 

體 

適 

能 

        
國
文 

英
語 

數
學 

自
然 

社
會 

  

單項積分上限 7 7 4 6         3 3 3 3 3   

積分上限 16 3 2 6 3 15 5 

※詳見簡章第58至5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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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五專聯合免試 
入 學 招 生 委 員 會 

競賽類型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至
六名 

國際性競賽 7分 6分 5分 -- 

全國性競賽 6分 5分 4分 3分 

國際發明展及臺北國
際發明暨技術交易展 

4分 3分 2分 -- 

區域及縣(市)競賽 3分 2分 1分 -- 

註：1.本項目積分上限為7分。 

          2.同學年度同項競賽擇優1次採計。 

    3.參賽者4人以上視為團體，團體參賽依個人賽積分折半計算。 

          4.相關競賽得獎應於在學期間取得。 

          5.國際性及全國性競賽項目以簡章附錄七所列之項目為限。 

          6.區域及縣（市）競賽以地方政府機關主辦者為限。 9 



南區五專聯合免試 
入 學 招 生 委 員 會 

競賽名稱 認可單位 競賽名稱 認可單位 

國
際
科
技
展
覽 

美國國際科技展覽會 

國立臺灣科學 

教育館 

國
際
運
動
會 

奧林匹克運動會 

教育部體育署 

加拿大科學展覽會 亞洲運動會 

香港聯校科學展覽會 世界運動會 

新加坡科技展覽會 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 

國際科學博覽會 東亞運動會 

荷蘭國際科學展覽會 世界中學生運動會(4年1次) 

美國國際永續發展科技展覽會 亞洲室內及武藝運動會 

學
科
國
際
奧
林
匹
亞
競
賽 

亞洲物理奧林匹亞競賽 

教育部師資培
育及藝術教育
司 

亞洲青年運動會 

亞太數學奧林匹亞競賽 亞洲帕拉運動會 

國際數學奧林匹亞競賽 亞洲沙灘運動會 

國際物理奧林匹亞競賽 身心障礙帕拉林匹克運動會 
國際化學奧林匹亞競賽 聽障達福林匹克運動會 
國際生物奧林匹亞競賽 

亞太聽障運動會 國際資訊奧林匹亞競賽 

國際地球科學奧林匹亞競賽 國際技能競賽 

行政院勞委會 
國際國中科學奧林匹亞競賽 

教育部國民及
學前教育署 

國際展能節職業技能競賽 

※詳見簡章第6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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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五專聯合免試 
入 學 招 生 委 員 會 

競賽名稱 認可單位 

國
際
發
明
展 

莫斯科阿基米德國際發明展 

經濟部 

教育部技術及職
業教育司 

瑞士日內瓦國際發明展 

法國巴黎國際發明展 

馬來西亞ITEX國際發明展 

美國匹茲堡國際發明展 

烏克蘭國際發明展 

德國紐倫堡國際發明展 

波蘭華沙國際發明展 

克羅埃西亞INOVA國際發明展 

韓國首爾國際發明展 

臺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易展 經濟部 

※詳見簡章第6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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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五專聯合免試 
入 學 招 生 委 員 會 

序號 競賽名稱 序號 競賽名稱 

1 中華民國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14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2 全國學生創意偶戲比賽 15 國中籃球聯賽 

3 教育部文藝創作獎 16 國中排球聯賽 

4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 17 國中足球聯賽 

5 全國學生美術比賽 18 國中女子壘球聯賽 

6 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比賽 19 國中棒球聯賽 

7 全國學生圖畫書創作獎 20 全國技能競賽 

8 全國語文競賽 21 全國身心障礙者技能競賽 

9 全國學生舞蹈比賽 22 全國法規資料庫競賽活動 

10 全國運動會(2年1次) 23 全國原住民兒童繪畫創作比賽 

11 全民運動會(2年1次) 24 國家發明創作獎 

12 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2年1次) 25 全國環保知識挑戰擂臺賽 

13 全國原住民運動會(2年1次) 

※詳見簡章第6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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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五專聯合免試 
入 學 招 生 委 員 會 

採計項目 積分採計方式 

班級幹部 

滿一學期得1分 小老師 

社團幹部 

校內服務學習課程及活動 
滿8小時得1分 

校外參加志工服務或社區服務 

註：1.本項目積分上限為7分。 

  2.擔任班級幹部、小老師或社團幹部任滿一學期得1分，同一學期同時擔任 

            班級幹部、小老師或社團幹部，仍以1分採計。 

        3.班級幹部除副班長、副社長，其餘副級幹部皆不採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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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五專聯合免試 
入 學 招 生 委 員 會 

採計項目 
積分採計
方式 

無小過以上處分，獎懲相抵後得1次大功(含以上) 4分 

無小過以上處分，獎懲相抵後得1次小功(含以上) 3分 

無小過以上處分，獎懲相抵後得1次嘉獎(含以上) 2分 

獎懲相抵後無任何懲處紀錄 1分 

註：1.記功嘉獎累進原則：3嘉獎折算1小功、3小功折算為1大功。 

        2.獎懲相抵原則：嘉獎(警告)累計3次，以1次小功(過)計；小功(過)累計3次，以1次 

           大功(過)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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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五專聯合免試 
入 學 招 生 委 員 會 

採計項目 積分採計方式 

肌耐力 

柔軟度 

瞬發力 

心肺耐力 

體適能檢測成績其中3項達門檻標準 6分 

體適能檢測成績其中2項達門檻標準 4分 

體適能檢測成績其中1項達門檻標準 2分 

註：1.體適能檢測項目係指：肌耐力(一分鐘屈膝仰臥起坐)、柔軟度(坐姿體前彎)、瞬發力 

            (立定跳遠)、心肺耐力(800/1600公尺跑走)等4項。 

         2.持有各級主管機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為身心障礙學生之證明，或 

            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證明）者，或持有公立醫院證明為重大傷病、體弱學生，考量 

            學生身心發展差異及就學權益，比照3項達門檻標準者得6分。 

         3.體適能檢測成績採計體適能檢測護照或體適能檢測站成績，惟應擇一次檢測成績完 

            整使用。 
15 



南區五專聯合免試 
入 學 招 生 委 員 會 

採計項目 積分採計方式 

技藝教育課程
平均總成績 

90分以上者 3分 

80分以上，未滿90分者 2分 

60分以上，未滿80分者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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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五專聯合免試 
入 學 招 生 委 員 會 

採計項目 積分採計方式 

低收入戶 

2分 
中低收入戶 

直系血親尊親屬支領失業給付之子女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 

註：同時具備2種以上資格者僅得擇一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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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五專聯合免試 
入 學 招 生 委 員 會 

採計項目 積分採計方式 

健康與體育 

藝術與人文 

綜合活動 

三大學習領域之
七上、七下、 

八上、八下、 

九上5學期成績 

3項領域5學期平均成績皆達60分以上 6分 

其中2項領域5學期平均成績皆達60分
以上 

4分 

僅1項領域5學期平均成績達60分以上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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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五專聯合免試 
入 學 招 生 委 員 會 

註：若報名學生為非應屆畢業生，則本項積分以3分計。 

採計項目 積分採計方式 

《生涯發展規劃書》
中學生升學選項與
「家長意見」、
「導師意見」、
「輔導教師意見」
勾選結果 

3者皆勾選五專 3分 

任2者勾選五專 2分 

任1者勾選五專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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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五專聯合免試 
入 學 招 生 委 員 會 

會考成績 精熟 基礎 待加強 

採 

計 

科 

目 

國文 3分 2分 1分 

英語 3分 2分 1分 

數學 3分 2分 1分 

自然 3分 2分 1分 

社會 3分 2分 1分 

A++ A+ 
50% 25% 50% 25% 

B++ B+ 

A（精熟） B（基礎） C（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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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五專聯合免試 
入 學 招 生 委 員 會 

 由各五專招生學校自行訂定。 

 本項目積分上限為5分。 

 各五專招生學校亦可不訂定本項目。 

代碼 招生學校 其他 代碼 招生學校 其他 

311 國立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有 320 和春技術學院 無 

312 國立臺南護理專科學校 有 321 慈惠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無 

313 大同技術學院 無 322 樹人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無 

314 東方設計學院 無 323 敏惠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無 

315 文藻外語大學 有 324 高美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有 

316 美和科技大學 有 325 育英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有 

317 南榮科技大學 無 326 崇仁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有 

318 輔英科技大學 有 327 國立臺東專科學校 有 

319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無 328 國立高雄餐旅大學 有 
21 



南區五專聯合免試 
入 學 招 生 委 員 會 

多元學習表現 

技藝優良 

弱勢身分 

均衡學習 

適性輔導 

其他 

國中教育會考 

主項目 

競賽 

服務學習 

日常生活
表現評量 

體適能 

分項目 

國文 

英語 

數學 

社會 

自然 

寫作測驗 

3 

等 

級 

4 

標 

示 

 

 

以上7項超額比序項目
比序順序由各校自訂 

以上4項超額比序項目
比序順序由各校自訂 

以上5項超額比序項目
比序順序由各校自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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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五專聯合免試 
入 學 招 生 委 員 會 

積
分
採
計
項
目
與
權
重 

多元學習表現 1.5 

同
分
比
序
項
目
順
序 

1 多元學習表現 10 競賽 

技藝優良 1 2 均衡學習 11 國文 

弱勢身分 1 3 技藝優良 12 英語 

均衡學習 1.5 4 適性輔導 13 數學 

適性輔導 1 5 弱勢身分 14 自然 

國中教育會考 1.3 6 國中教育會考 15 社會 

7 日常生活表現評量 16 寫作測驗 

    8 服務學習 

    9 體適能     

 以樹人醫護管理專科學校為例  

※詳見簡章第22至3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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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五專聯合免試 
入 學 招 生 委 員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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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五專聯合免試 
入 學 招 生 委 員 會 

104學年度五專入學專用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積分證明單 
就讀國中： 一甲國中   就 讀 國 中 代 碼 ： 124544 

班級： 9年3班  姓名：  陳筱玲 身分證統一編號： A234567890 

比序項目 積分核算說明 單項
積分 

比序項
目積分 

多 

元 

學 

習 

表 

現 

競賽 
2013年臺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易展競賽第1名。 

高雄市103年中等學校運動會國女組跆拳道第3名。 

服務 

學習 

擔任班級幹部、小老師或社團幹部滿 2 學期。 

參加校內服務學習課程及活動，或於校外參加志工服務或
社區服務   滿 24 小時。 

日常生
活表現
評量 

累計嘉獎 8 次，小功 1 次，大功 0 次， 

警告 1 次，小過 0 次，大過 0 次。 

體適能 

肌耐力 達 門檻標準 

柔軟度 達 門檻標準 

瞬發力 未達 門檻標準 

心肺耐力 達 門檻標準 

4.5 

5 

4 

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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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五專聯合免試 
入 學 招 生 委 員 會 

104學年度五專入學專用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積分證明單 

比序項目 積分核算說明 
單項
積分 

比序項
目積分 

技藝優良 技藝教育課程平均總成績 92 分 

弱勢身分 具 中低收入戶子女 身分 

均衡學習 

健康與體育5學期平均成績 90 分 

藝術與人文5學期平均成績 88 分 

綜合活動5學期平均成績 75 分 

適性輔導 

國中學生生涯輔導紀錄手冊「生涯發展規劃書」中 

家長意見 勾選 五專 

導師意見 勾選 五專 

輔導教師意見 勾選 五專 

合計     

3 3 

2 2 

6 6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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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五專聯合免試 
入 學 招 生 委 員 會 

主項目名稱 多元學習表現 技藝
優良 

弱勢
身分 

均衡
學習 

適性
輔導 

國中教育會考 

一
般
生
超
額 

比 
序 
總 
積 
分 

分項目名稱 競賽 

服
務
學
習 

日常生
活表現
評量 

體
適
能 

        國
文 

英
語 

數
學 

自
然 

社
會 

分項目積分 4.5 5 4 6         3 3 2 3 2 

主項目積分（A） 16 3 2 6 3 13 

加權倍率（B） 1.5 1 1 1.5 1 1.3 

主項目加權積分 
（A × B） 24 3 2 69 3 16.9 57.9 

以某同學(一般生)報名樹人醫護管理專科學校為例 

一般生分發比序原則 

※詳見簡章第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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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五專聯合免試 
入 學 招 生 委 員 會 

比序順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比序項目 

主項目 分項目 三等級四標示 
  

多
元
學
習
表
現 

均
衡
學
習 

技
藝
優
良 

適
性
輔
導 

弱
勢
身
分 

國
中
教
育
會
考 

表
現
評
量 

日
常
生
活 

服
務
學
習 

體
適
能 

競
賽 

國
文 

英
語 

數
學 

自
然 

社
會 

國
文 

英
語 

數
學 

自
然 

社
會 

寫
作
測
驗 

比序積分
與級分 

主項目加權積分 分項目積分 三等級四標示 
級
分 

24 9 3 3 2 16.9 4 5 6 4.5 3 3 2 3 2 A A++ B+ A+ B 4 

以某同學(一般生)報名樹人醫護管理專科學校為例 

※詳見簡章第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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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五專聯合免試 
入 學 招 生 委 員 會 

以某同學(特種身分生)報名樹人醫護管理專科學校為例 

特種身分生分發比序原則 

比序順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比序項目 

主項目 分項目 三等級四標示   

多
元
學
習
表
現 

均
衡
學
習 

技
藝
優
良 

適
性
輔
導 

弱
勢
身
分 

國
中
教
育
會
考 

表
現
評
量 

日
常
生
活 

服
務
學
習 

體
適
能 

競
賽 

國
文 

英
語 

數
學 

自
然 

社
會 

國
文 

英
語 

數
學 

自
然 

社
會 

寫
作
測
驗 

特種身分
生加分 

（加35%） 

主項目特種身分生積分 分項目特種身分生積分 三等級四標示 
積
分 

32.4 12.15 4.05 4.05 2.7 22.82 5.4 6.75 8.1 6.08 4.05 4.05 2.7 4.05 2.7 A A++ B+ A+ B 5.4 

特種身分
生超額比
序總積分 

78.17 
（主項目特種身分生積分加總） 

註： 
  陳同學持原住民文化及語言能力證明，加分比率以35%計算。 

※詳見簡章第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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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五專聯合免試 
入 學 招 生 委 員 會 

訂購簡章 

集體訂購
招生簡章 

成績證明 

請承辦單
位依簡章
規定登載
並印製成
績證明單 

辦理報名 

1.自訂校 

   內報名 

   截止日 

   期。 

2.以通訊 

   或現場 

   報名皆 

   可。 

報名系統 

1.通訊報名： 

   請於104年6 

   月18日(四) 

   15:00前 

2.現場報名： 

   請於親臨本 

   會3小時前 

 

上傳報名免試
生之電子檔資
料至本會網站
(https://junior.nutc.

edu.tw/U5_1/) 

繳報名費 

1.通訊報名： 

   以臨櫃或ATM 

   轉帳方式完成 

   繳費，繳費證 

   明單請自行影 

   印乙份隨報名 

   資料寄送本會。 

2.現場報名： 

   可依上 述方式 

   完成繳費或至 

   本會以現金繳 

   納。 

(國中報名作業費 

每人50元整) 

報名送件 

1.通訊報名： 

 請於104 年 

  6月18日(四)  

 前(郵戳為 

 憑) 以國內 

 快捷郵件或 

 限時掛號方 

 式寄送本會。 

2.現場報名： 

  於104 年 6 

  月21日(日)  

  至23日(二) 

  親臨本會。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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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五專聯合免試 
入 學 招 生 委 員 會 

請
報
名
學
生
及
家
長
簽
名(

必
填) 

國
中
學
校
請
確
認
是
否
勾

選
證
明
文
件
及
身
分
類
別 

國
中
學
校
請
確
認
是
否

將
相
關
表
件
黏
貼 

填
寫
報
名
基
本
資
料(

必
填) 

※詳見簡章第62至6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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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五專聯合免試 
入 學 招 生 委 員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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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五專聯合免試 
入 學 招 生 委 員 會 

頇有國中承辦單位戳章之正本，若
有錯誤之地方，不能以塗改修正，
務必請學校更正後再行黏貼。 

※詳見簡章第60至6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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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五專聯合免試 
入 學 招 生 委 員 會 

1.報名表 

   (正面) 

(1)「一般生」與「特種身分生」報名表不同。 

(2)身分證正面影本(可用健保IC卡正面影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3)務必請報名學生及家長簽名。 

(4) 「免試入學成績暨現場登記分發報到通知單」將依照通訊 

     地址寄送，請確實填寫，以免權益受損。 

2.黏貼證明文件 

   (背面) 

(1)特種身分證明文件(無者免繳) 。 

(2)免繳費證明文件(無者免繳) 。 

(3)104學年度五專入學專用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積分證明單。 

     (頇蓋國中學校單位戳章) 

(4)其他積分證明文件。 

3.報名費 (1)報名費：300元。 

(2) 「中低收入戶」可檢附證明文件及戶口名簿影本，辦理報名 

     費減免，減免後報名費為210元。 

(3) 「低收入戶」 或「直系血親尊親屬支領失業給付之子女」 

     可檢附證明文件及戶口名簿影本，辦理免繳報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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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五專聯合免試 
入 學 招 生 委 員 會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證明 

證明文件： 

1.由鄉、鎮、市、區公所於104年所開 

   具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文 

   件影印本(非清寒證明) 

2.戶口名簿影印本 

直系血親尊親屬支領失業給付之子女 

證明文件： 

1.由公立就業服務機構核發之失業(再) 

   認定、失業給付申請書暨給付收據 

   (證明文件之有效日期需涵蓋報名日 

    期) 

2.戶口名簿影印本。 

1.請確認有效日期 

2.是否含學生本人? 

就業保險失業﹝再﹞認定、失業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就 服 站 代 碼  認 定 編 號 

     ─       

申

請

人

及

給

付

收

據

欄 

姓 名  身 分 證 
統一編號 

１
１         １ 性 別 

□男 
□女 

出 生 
日 期 

年   月   日 電  話 
( ) 

手機： 

通 訊 
地 址 

 
離 職 
日 期 

年   月   日 
求職登 
記日期 

年   月  日 

離 職 單 位 名 稱 
及 保 險 證 號 

保險證號： 字     號 
申 請 或 推 介 
工 作 地 點 

⊙原工作所在地＿＿＿＿＿＿＿縣(市) 

⊙希望工作地點＿＿＿＿＿＿＿縣(市） 

失業期間另有其他工作 

收入者，月工作收入金額 
       元 

此次申請失 

業給付起日 
 年  月  日 

申 請 

金 額 

      元 

（非必填欄位） 

有無請領其他就業促進津貼 □無 □有        有無同時領取其他社會福利津貼 □無 □有        

※
給
付
方
式
＊
請
勾
選
一
項
＋ 

一、金融機構（不包含郵局）及分支機構名稱請完整填寫，存簿之總代號、分支代號及帳號，請分別由左至右填寫完整，位數不足者，
不需補零。 

二、郵政存簿儲金局號及帳號（均含檢號）不足 7 位者，請在左邊補零。 

三、所檢附金融機構或郵局之存簿封面影本應可清晰辨識，帳戶姓名頇與勞保局加保資料相符，以免無法入帳。 

四、給付金額以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核定金額為準。 
１、匯入申請人在金融機構之存簿帳戶：金融機構名稱：    銀行（庫局）   分行（支庫局） 

   

  

                                            

２、匯入申請人在郵局之存簿帳戶                     

局號：                帳號： 

受
扶
養
眷
屬
資
料 

眷屬姓名  
身  分  證 

統一編號 
          

出 生 

日 期 
年  月  日 性 別 □男 □女 

與申請人 

關  係 

□配偶 
□未滿 20歲子女 
□身心障礙子女 

□無 

□有 
工作收入 

□應備書件齊全 

□缺附身分證明文件 

□缺附身心障礙證明 

眷屬姓名  
身  分  證 

統一編號 
          

出 生 

日 期 
年  月  日 性 別 □男 □女 

與申請人 

關  係 

□配偶 
□未滿 20歲子女 
□身心障礙子女 

□無 

□有 
工作收入 

□應備書件齊全 

□缺附身分證明文件 

□缺附身心障礙證明 

以上各欄均據實填寫，為審核給付需要，同意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及公立就業服務機構可逕向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
保險署或其他有關機關團體調閱相關資料，另所列之眷屬確實受本人扶養且無工作收入，若有不實致溢領保險給
付，本人同意將所領失業給付款項如數返還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亦同意勞動部勞工保險局逕自本人得領取之保險
給付中扣除繳還。 

申請人 

（代理人）                      （簽章） 
※申請人離職辦理退保時之身分： 

□一般失業勞工  □年滿 45 歲者  □身心障礙者 
公

立

就

服

機

構

審

核

欄 

※審核結果： 
□失業認定 

□１、要件符合且備妥申請書件 

□２、要件符合進入等待期，但 7日內需補齊證件。 

□３、不符申請要件。 

□失業再認定（7日內補正 2次求職紀錄） 

※申請應備書件： 
□１、離職證明文件正本及影本。 

□原投保單位出具之離職證明文件。 
□勞工行政機關出具之離職證明文件。 
□申請人自行切結之離職證明書。 

□２、國民身分證正本及影本各一份。（正本核對無誤後退還申
請人） 

□３、申請人金融機構存款簿載明分行帳號之封面或內頁影本一
份。 

□４、最高學歷證書、技術士證、曾接受職業訓練之結訓證書影
本（本項為參考文件）。 

□５、申請人或受扶養之眷屬為身心障礙者，應檢附社政主管機
關核發之身心障礙證明。 

□６、增列受扶養眷屬者應檢附戶口名簿影本或其他身分證明文
件影本。 

再認定應備書件： 
□１、2次求職紀錄。 
□２、傷病診療證明及書面委託書。 
□３、等待職業訓練開訓。 
□４、7日內補證。 
□５、其他＿＿＿＿＿＿＿＿＿。 

□ 失業認定      □失業第＿＿次再認定 

□１、完成認定。 
□２、未完成認定＿＿＿＿＿＿＿＿＿＿＿＿＿＿＿ 
 
 
公立就業服務機構名稱： 
【請蓋印信或章戳】 
 
 
 
 
 
 
 
(再)認定日期：  年  月  日 
下次再認定日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注意：申請人申請失業給付時，原離職投保單位未依規定辦理退保手續者，經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核發失業給付後逕予退保。 
申請人申請失業給付時，應據實填寫，如有偽造、詐欺等不法行為者，將移送司法機關辦理。 
申請人已領取勞工保險老年給付者，不得核給失業給付；另請領失業給付期間又領取老年給付者，即不再核給失業給
付。 

總代號 分支代號 金融機構存款帳號(分行別、科目、編號、檢查號碼 ) 

 

帳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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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五專聯合免試 
入 學 招 生 委 員 會 

 

集體通訊報名 集體現場報名 

上傳報名免試生 

資料電子檔 

6月18日(四) 15:00前，上傳報名
免試生之電子檔資料至報名網
站
(https://junior.nutc.edu.tw/U5_1/) 

6月21日(日)~6月23日(二) 親臨
本會3小時前，上傳報名免試生
之電子檔資料至報名網站
(https://junior.nutc.edu.tw/U5_1/) 

完成報名費繳費及 

繳交紙本報名資料 

報名費以臨櫃或ATM轉帳方式
完成繳費，繳費證明單請自行
影印乙份隨報名資料於 6月18日
(四)前以國內快捷郵件或限時掛
號(郵戳為憑)方式寄送本會。 

(82144高雄市路竹區環球路452號) 

建議報名人員依下表時間至本
會辦理現場報名，請攜帶職章
及教務處戳章備用。 

 

 

 

 

 

地點：樹人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高雄市路竹區環球路452號) 

上網查詢報名結果 
6月18日(四)12:00起~6月24日(三)12:00前，可至本會網站查詢報名
結果。 

日期 縣市 

6/22 高雄市、台南市 

6/23 嘉義縣市、屏東縣市 

及其他縣市 

報名方式 
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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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點選「列印繳費通知單」 

1. 點選「報名資料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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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區五專繳交資料」點選「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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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貼繳費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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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五專聯合免試 
入 學 招 生 委 員 會 

1.將表六(報名資料袋封面)分別 

   黏貼於信封袋上。(一招生學校 

   一袋) 

2.請依報名招生學校順序(代碼 

    311至328)分別將報名學生之 

   報名表依表四(報名學生名冊) 

   編號順序裝入報名資料袋。 

3.將表一、表二、表三、表五、 

   表七及各校報名資料袋(依招生 

   學校分裝)依序排放，裝入集體 

   報名之大信封袋。 

  (原則上一袋，資料過多時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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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五專聯合免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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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基本資料填寫錯誤(如身分證統一編號、出生年月日、
通訊地址及聯絡電話…等)。 

 相關證明文件未於報名時一併提出。 

 招生學校名稱與代碼不符。 

 報名表錯誤(如特種生未使用特種身分生報名表、使用非
本學年度招生報名表…等) 。 

 報名表報名學生及家長未簽名。 

 積分證明單未加蓋國中證明戳章。 

 相關證明文件非正本或未經由學校查證。 

 郵政匯票受款人寫錯或應繳報名費與實繳不符。 

 報名資料寄至別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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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